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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通 告

2023年第 18号

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
备案有关事项的通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仅

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》有关规定，现对我省仅销

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备案主体

辽宁省内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（含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

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乳粉、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，下同）的食品

经营者，应当依法取得市场主体资格且在销售活动前依法备案。

销售预包装食品以外的其他食品或者从事食品制售活动的食品

经营者，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，无需办理仅销售预包装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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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备案。

已经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且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，在食

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无需办理备案。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

期届满后继续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经营者，应在食品经

营许可证届满之日前 15个工作日内向备案机关备案。

自 2021年 8月 4日至本通告施行之日前，已取得营业执照

且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，并已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经营

者，应当在本通告实施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向备案机关备案。

二、备案机关

食品经营场所所在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

三、备案办理

（一）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经营者在办理市场主体

登记注册时，一并办理备案。已完成登记注册或未同步办理备案

的食品经营者可单独申请备案。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

办非企业单位等申办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时，以机关或者事业

单位法人登记证、社会团体登记证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。

（二）办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、备案信息变更及备案注

销 的 ， 可 登 录 辽 宁 政 务 服 务 网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center.lnzwfw.gov.cn/）或到各地办事服务大厅办理。

（三）同一市场主体分别在不同场所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

的，应当以食品经营场所所在地分别备案。通过自动设备仅销售



- 3 -

预包装食品的，应以办公场所为经营场所备案，并逐一填报自动

售卖设备的摆放地址。

（四）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，经营者应当自变化之日起 15

个工作日内进行备案信息变更。

（五）食品经营者终止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活动，或因经

营范围变更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，应当自终止之日起或

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后 15个工作日内办理备案注销。

（六）食品经营者市场主体资格依法终止或存在应当注销而

未注销情形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职权办理备案注销手续。

（七）备案主体应当对备案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备

案信息完整、规范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即时予以备案及编号。

备案主体可通过辽宁政务服务网专区查询、打印备案信息及编

号。

（八）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经营者应当严格履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食品安全主体

责任。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法律法规以及备案政策的

宣传解读，督促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依法备案，并依法开展

监督检查。

本通告自 2023年 6月 19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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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表

3.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注销备案表

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6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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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
（模板）

办理备案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代理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食品经营者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经营场所地址

外设仓库

□有：

□冷 库：（填写名称及地址）

□非冷库：（填写名称及地址）

□无

经营种类

是否含冷藏冷冻食品：□是 □否

是否含特殊食品：

□是：

□保健食品 □婴幼儿配方乳粉

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（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除外）

□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

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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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方式 □批发 □零售

网络经营情况

□是：

□自建网站：（填写网址）

□通过第三方平台销售：（填写平台名称）

□否

使用自动售货设备情况

□是，自动售货设备摆放地址：

□否

连锁经营情况

□是，企业总部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地址及联系方式：

□否

市场监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受理人（签字）：

备案编号： 备案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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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表
（模板）

办理变更日期： 年 月 日 备案编号：

申请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代理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食品经营者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经营场所地址

变更后信息

□外设仓库

□有：

□冷 库：（填写名称及地址）

□非冷库：（填写名称及地址）

□无

□经营种类

是否含冷藏冷冻食品：□是 □否

是否含特殊食品：

□是：

□保健食品 □婴幼儿配方乳粉

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（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除外）

□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

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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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销售方式 □批发 □零售

□网络经营情况

□是：

□自建网站：（填写网址）

□通过第三方平台销售：（填写平台名称）

□否

□使用自动售货设备情况

□是，自动售货设备摆放地址：

□否

□连锁经营情况

□是，企业总部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地址及联系方式：

□否

受理部门（盖章）： 受理人（签字）：

备案变更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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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表
（模板）

办理注销日期： 年 月 日 备案编号：

申请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代理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食品经营者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经营场所地址

受理部门（盖章）： 受理人（签字）：

备案注销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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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申请人应当知晓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依据，以及享有

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。

委托他人办理备案注销申请的，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人及

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、权限和期限。

33使用钢笔或签字笔（蓝色或者黑色）填写，字迹工整。
4食品经营者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、经营场所地址

等信息应当与备案信息采集表相关信息一致。

5该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受理部门、负责日常监督检查的市场监管
部门各留存一份。

6该表可向市场监管部门获取。

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19日印发


